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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8_BF_E5_9C_B0_E4_c67_492326.htm 一、评估之前首先应

明析评估对象的产权文件 房地产产权文件是每个评估师在进

行估价时，首先必须掌握的重要资料，是确认房地产的房屋

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或以产权为担保和债权并存和房地产

抵押权等权益的有效法律凭证，它包括房地产证及土地出让(

转让)合同，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

地产预售许可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证明等等。这些合法性

文件直接关系到评估方法，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制度

改革，特别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权属登记

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城市房地产产权管理逐步完善，

但过去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致使相当一部分的房地产权属状

况错综复杂，理清房地产产权状况，是估价师在估价日常工

作中的难点之一，同时又是正确估价的基础。 各种房地产产

权文件所记载的房地产权属内涵各不相同，但都与房地产估

价息息相关，例如在城市房屋动迁评估中，我们经常会遇到

有些房屋下面的土地是划拨性质，有些房屋下面的土地是出

让，有些有产权证，有些没产权证，有些房产证注明用途为

住宅，而实际上有商业价值，有些房产证上证明为办公楼，

而实际上下面却是大型的商场，对于这种情况在选用评估方

法时应坚持“合理、合法、合情”的原则。 二、把握对等原

则 在房屋拆迁工作中，动迁单位与被动迁往往是处在不对等

的地位中，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参与拆迁的主动性，补

偿安置协议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拆迁过程中，被拆迁



人是被动的，被拆迁人的被动地位使其合法权益容易受侵害

。为了消除被拆迁入的抵触情绪，应在政策上倾斜，保护被

拆迁入的合法权益。进行房屋拆迁补偿时，其标准应略高于(

至少不低于)所在类区同类普通住房的正常市场价格水平。当

然过分加重拆迁人的负担，会打击拆迁人的积极性，进而影

响城市改造和建设。 三、关于农村房屋拆迁评估 随着加快城

镇建设的步伐，许多中小城市迅速地向农村扩张，带来了大

量的农村房屋拆迁。农村房屋所占用土地大多为农村集体土

地，没有房产证和土地证，这种情况下，作为估价师应采用

何种方法进行估价呢y这与安置方式有关，如果以实物安置(

拆一补一)，就应采用成本法对房屋装修以及附属物进行估价

，如果以货币形式进行补偿，就应当以重置价对房屋、装修

以及附属物进行评估，再考虑原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这里

的原有土地使用权不应低于该地块当前市场出让价格，而实

际工作中，采用货币补偿时，往往由政府定区位地价，然后

再考虑房屋重置价。 四、关于工业厂房的拆迁评估 工业厂房

作抵押评估时，往往采用重置成本法，其中基本重置价、城

市建设配套费、投资管理费、财务费，建设工程后三通费用

，税金采用当地房产管理部门发布的指标，这样做通常不够

精确。例如工业厂房建设规模不大，后三通费细化为道路、

场地、绿化、上下水道等，这样做会更精确一点。 工业厂房

评估工作中还会遇到一个厂区里，有些单位建筑物作了报建

而且取得了房产证，有些未作报建，例如，门卫、食堂、配

电房、泵房等，那么评估方法是否应该一样呢?这时应查规划

许可容积率，如果这些建筑面积加起来超过容积率，就应该

道路，场地一样计算费用，而且应当考虑投资管理费、财务



费，对于城市建设配套费，利润不作考虑。 房屋拆迁补偿估

价有政策性强、影响大、涉及面广、时间紧迫等特性。房屋

拆迁补偿估价与其他估价目的下的估价有一定的区别，不同

于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的估价，如果不从实际

出发，生搬硬套新《条例》规定，逐户进行拆迁补偿估价，

不仅给估价工作增加难度和业务量，估价效率低，还会造成

拆迁标准的混乱现象，因此房地产估价师应该认真领会新《

条例》精神，把握拆迁补偿估价的特性，拆迁法律法规以及

地方政策，严守职业道德，及时了解掌握本地区房地产市场

行情、特点，要有大局意识，全面平衡，使估价结果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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